
社區協力政策對社區建築發展的影響──台灣經驗 
曾旭正 
 
前言 
1995年對台灣的「社區建築」而言，是一個關鍵的時刻。因為在這一年，台北
市政府與文建會不約而同地推出了與社區空間改造相關的新計畫，在政治上提供

了民間由下而上提案改造空間的正當性，同時也提供可觀的資源，讓專業者得以

進入社區協助推動工作。雖然，就台灣社會發展的歷史脈絡而言，社區運動的發

展其實是先於「社區營造」政策的，「社區建築」的相關論述與嘗試亦然；但不

可否認的，政策性的直接支持，的確更大規模地擴展了社區營造的版圖，同時也

相當程度催熟了台灣的「社區建築」。本文不再贅述相關政策的發展，對這一部

份有興趣者，請參考近一年來完成的幾份相關報告。我們的討論焦點直接指向這

些政策計畫的推展對「社區建築」這個專業的影響。 
 
台灣社區建築發展的簡史 
‧1989-1994：OURs傳播理念階段 
在台灣，較有系統有組織地開始提倡「社區建築」的觀念主要是在 1989年「專
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URs)成立之後。在該組織的簡介中即明白地宣示自身的
工作取向是「關心參與，集體改造生活環境」以及「以人為中心，從社區做起」。

以都市改革組織為核心，自 1989至 1994年的五年可說是台灣「參與設計」的論
述萌芽期。在這段時期，該組織在媒體上開闢專欄定期發聲，建立對城市改造的

另類觀點；發行通訊傳播有關市民參與的文章著作；同時也小規模地接受社區個

案求助，扮演辯護式專業者的角色。這時期，因著特定機緣也透過少量個案摸索

了「參與式規劃」的實際經驗，主要是受新港文教基金會邀請而推動的「新港市

街改造案(1991)」、台北縣政府委託的汐止鎮秀峰國小設計案(1992))。後來與台
北縣政府合作推動的六校公園設計案(1993)，則讓更多學校參與類似的經驗，初
步建立與各校結合的契機。謝慶達在 1993年適時翻譯出版的【社區建築】一書
是這一段時期僅有的系統性論述，其中清楚呈現的英國經驗，具體地鼓舞了台灣

的年輕專業者。 
 
‧1995-1999：社區建築師養成階段 
1995至 1999年，因著台北市政府與文建會提供的「社區協力政策」，台灣的「社
區建築」得到了具體鍛鍊的機會。不論台北市政府的「地區環境改造計畫」或文

建會兩項與社區空間較有相關的計畫，都市改革組織都直接或間接地涉入其計畫

的形成過程，甚至直接承辦了初期重要案例的執行。因此藉著真實的案例累積了

更多實踐的經驗；同時也在政策層次有一定的觀察與體會。同樣的，在這段時期，

因為政策大幅度推廣，也吸引了更多規劃單位投入社區，據初步估計，在這段時

期受政府委託進入協助社區的專業單位至少有八十個。其中，以大專院校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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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相關科系為主，另外也吸引了若干建築師事務所與工程顧問公司加入。，更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段時期的確促發了某些年輕的專業者開設工作室成為社區建

築的新力軍。 
經過比較，在這個政策提供機會的階段，涉入此一領域的專業者數量雖多，但其

實進出十分頻繁，有許多個體在執行過一二件規劃案後，因為成果不彰，便從此

退出；但也有部份單位因此更清楚地發展相關技術，逐漸建立工作組織，並與特

定區域建立穩定的伙伴關係，足以持續地承擔區域內的相關社區營造工作。這些

工作組織的形成，是此一階段台灣建築的最大成果，清楚可辨的單位如淡江大學

淡水社區工作室、台大城鄉基金會的宜蘭工作室、雲林科技大學、台北市的部份

社區規劃師等。 
由於此一階段的經驗累積，在論述上也開始能夠提供較具本土思考的「社區建築」

展望，同時因著專業需求提昇，相關的翻譯論著也開始出現。譬如都市改革組織

為建築師雜誌策劃「社區建築專題」(1996)，是首次較有系統地指認「社區建築」
作為一個專業取向，過程中還引發建築師團體內部對「社區建築」的質疑。【參

與式設計】(1996)【造坊有理】(1998)【社區動力遊戲】(1998)等工具性書籍的出
版，也讓「社區建築」的論述日漸豐富起來，社區建築在此一階段明顯地蓬勃發

展。 
1999年之後：重思與轉型 
1998年，隨著政治局勢的改變，政府部門的政策有所變動，對於正萌芽中的社
區建築略有影響，但更重要的是政策的變動帶來反思與調整步伐的機會。首先，

文建會四年期的「美化案」至 1998年結束，所幸文建會三處的「美化公共環境
計畫」也以社區為取向，適時地填補了政策資源的空檔；台北市政府的「地區環

境改造計畫」雖因為首長改換而有意中斷，但在「台北市社區聯盟」的積極施壓

下也不致中斷，同時還增加了民政局推動的「社區環境改造計畫」，提供台北地

區的專業者更多實踐機會。 
亦即，在這一段時期，雖然政府部門的政策略有波折，但行政資源並未中斷， 
足以為前一階段已萌芽的專業者提供繼續成長的土壤；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

一階段，台北市政府試行了「社區規劃師」制度，直接支持專業者落腳於特定地

區，此一策略對於台北地區的專業者產生明顯的鼓勵作用，同時也透過中央的政

策而開始擴散到台灣其他地區。 
台北市政府在 1999年首次試行「社區規劃師」制度，徵選了廿八位專業者，各
自選定服務的地區，扮演社區空間經理人的角色。這是第一次政府資源不以特定

的「規劃案」形式委託，而直接補助專業者本身支持其工作站，在作法上的確有

其開創性。第二年，中央推動的「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在精神上亦強調由下而

上的規劃機制，因此直接引用台北市的「社區規劃師」經驗，建議其他縣市也在

2001年的新計畫中試行，於是有八個縣市編列了相關經費，準備以台北市經驗
為藍本培養該地區的社區規劃師。在這些從中央到地方皆有的計畫項目下，社區

空間改造頓時蔚為風潮，對於有志從事社區規劃的專業者，這確實是大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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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到十年的培育，台灣現有的社區建築專業者果真足以承擔此一歷史任務

嗎？這也是近一年來，因著時勢快速變化，伴隨著樂觀氣氛而在專業界逐漸昇起

的一股內省課題。 
 
政策與專業的反思 
回顧近十年來社區建築與「社區協力政策」的發展，可以看出其間形成一種緊密

的辯証關係。「社區建築」先行的理論與論述，配搭上 19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意
欲發展基層文化的新時勢，協助促生了特定的社區空間計畫。但這些計畫後續的

執行則反過來又具體地形塑了社區建築在台灣的模樣。從政策的角度看，我們認

為「社區協力政策」有下列幾點值得深刻討論與省思： 
1. 雖然在行政的場域看似正當化了「社區參與」，但有流於表面化的趨勢。 
目前在相關單位執行此類計畫時，政府單位都會強調「由下而上」「民眾參與」，

儼然已成為必要的程序；然而，由於行政操作講究的是明確化、規格化，因而在

委託社區或專業者執行計畫時，往往過度明確地規定了「民眾參與」的作法與形

式。此種行政上的干預，是行政單位為了便於確保行政程序的合理性而作，雖不

必然限制了社區營造過程中創意的發揮，但往往對初入門的年輕規劃師或消極的

規劃者產生誤導，在首次的操作中即「銘印」了對「社區參與」的刻板印象，以

為「照表操課」，舉辦「說明會」「公聽會」等行禮如儀即是民眾參與，但卻未真

正達到動員的效果，如此種下民眾參與「形式化」的根源。 
近兩年來，因著各級政府提供的案例機會大增，乍時增加許多涉入「社區規劃」

領域的專業團隊，這些團隊操作出大量的「形式化」民眾參與活動，多半只是在

規劃過程中配合活動而召來社區居民「湊熱鬧」而已，或者，稍為正式一點的舉

辦所謂的「說明會」，但說明會的對象、決策的效力以及問題的討論方式等，都

未被深刻思考。我們擔心在未來二年內，類似「創造城鄉風貌計畫」大規模橫掃

過全台，捲起「民眾參與」的煙幕看似壯盛，但在塵埃落定後，「民眾參與」的

社會意義將大幅貶值，而「社區建築」的能量恐怕也將被大幅稀釋了。 
2.社區空間營造的課題類型漸多，空間的複雜性開始反過來挑戰政府機器本身。 
早期的政策鼓勵社區從最容易著手的社區公共空間議題切入，因此「美化」「改

善」「歷史保存」「修補」既有的空間，是主要的空間手段。然而，社區的空間向

度其實涉及複雜的社會經濟議題，隨著社區力量的蓄積，部份社區組織已經開始

碰觸到更複雜的社區發展議題，諸如社區的經濟復甦、社會弱勢的空間權利、空

間中複雜的歷史層積疊合表現、更深刻的環境生態思考乃至於社區族群的衝突問

題等等。但這些議題，往往涉及不同政府單位的職權(土地管轄、管理等)或者涉
及對主流價值觀的挑戰(譬如建設掛帥相對於生態保育、中產階級的生活觀相對
於弱勢的生存權等等)，或者涉及其他政府單位如經濟、財政主管單位的政策，
需要調整或橫向整合。 
近來有許多積極主動的社區試圖推動此類空間行動往往受阻於法令與其他部門

政策而困難重重。嘉義新港即是一個例子，新港文教基金會與鄉民積極地想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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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廢髒亂的鐵道空間，但受制於台糖的產權、管理政策等限制，努力了二年餘才

能如願將荒地改造為美麗的公園。類似的「閒置空間再利用」所常遭遇的困境其

實是極為普遍的經驗。因此，「社區建築」若要有所突破，對政府機器的衝撞與

促成調整是近一階段不可避免的任務。 
2. 空間專業承擔能力 
 
基於上述分析與預估，我們在政策面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A. 持續播種政策並儘量提供操作彈性！政策或計畫的擬定者應體認到台灣
的「社區營造」或「社區建築」都尚處於萌芽階段，政策資源的供給是

必要的。一項計畫由初步推動到運作成熟需要一定時間，同樣的，民眾

要能透過先行案例而充分了解該政策的意涵與作法亦需要一定時日，因

此，建議各級政府的社區政策之名目與標的，不宜頻繁變動，應維持一

定的社會能見度。政策內容本身則應儘量排除行政上不必要的干預，提

供最大的彈性，以誘發更多創意性的作法。 
B. 是面對「民眾參與」法制化的時候了！設定一個試驗期，找尋若干已在
社區營造上累積較多先行經驗的社區，委託專業者透過特定的社區課題

來試行完整而清楚的「民眾參與」程序，不論是「公聽」或「公投」，從

中檢討經驗以修正作為法制化的準備。 
C. 鼓勵提昇或橫向整合社區議題。社區的空間向度其實涉及複雜的社會經
濟議題，早期的社區空間營造多半由「美化」「歷史保存」議題切入，但

隨著社區力量的蓄積，應該可以處理更複雜的課題，諸如社區的經濟復

甦、社會弱勢的空間權利、更複雜的歷史層積疊合表現、更深刻的環境

生態思考乃至於社區族群的衝突問題等等。這些議題可能直接或間接地

挑戰到主流的國家治理邏輯或社會價值，但如果有特定社區能夠凝結一

定力量願意嘗試它，如何在政策上提供彈性來培養它，是最大的政策規

劃挑戰。 
 

結語 
從更長的歷史向度來看，台灣的社區建築實僅處於牙牙學語的階段，但有識之士

以集體的力量持續加以關注培養，或許能從這塊土地上長出本土性的空間並鍛鍊

本土性的生產模式，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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